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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辦理低收入戶老人及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 

實施計畫 

112年 1月 13日訂定 

112年 11月 24日修訂 

壹、 前言 

  我國老人照顧政策係以在地老化及社區化為目標，透過長期照顧計

畫各項居家式、社區式服務的提供，以滿足失能老人多元連續性照顧服

務需求，讓失能老人也可以留在自己熟悉的居家環境及社區中生活。惟

對於需密集性生活照顧及醫療服務之重度失能老人或缺乏家庭支持而有

進住機構需要之中度失能老人，政府應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 

貳、 依據 

一、 「老人福利法」第 8條。 

二、 「失能老人接受長期照顧服務補助辦法」第 7條、第 8條。 

三、 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項目及

基準。 

四、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111年 10月 21日「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

安置、低收入戶老人公費安置費用調整會議紀錄」。 

五、 依據宜蘭縣政府 111年 12月 19日第 1110100470號簽奉核。 

參、 目的 

  提供本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失能老人安養、養護費用補助，期使

老人獲得妥善之照顧、養護。 

肆、 補助對象 

一、 低收入戶公費安置 

設籍本縣年滿 65 歲以上、55-64 歲以上原住民，列冊低收入戶

並經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評估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 無依老人，因乏人照顧或罹患長期慢性病致生活無法自理者。 

(二) 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或中度失能（長照失能等級第 4級至第 6

級），經評估其家庭支持功能確有進住機構必要。 

(三) 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或重度失能（長照失能等級第 7級至第 8

級）。 

二、 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 

本計畫服務提供對象為年滿 65 歲以上、55-64 歲以上原住民，

經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評估需接受長期照顧機構服務，並

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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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社會救助法規定

最低生活費 1.5 倍之重度失能老人（長照失能等級第 7 級至第 8

級）。 

(二)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社會救助法規定

最低生活費 1.5 倍之中度失能老人（長照失能等級第 4 級至第 6

級），經評估家庭支持情形，確有進住必要者。 

伍、 補助條件 

一、 受補助對象應安置或入住於最近一次經評鑑優等或甲等（合格）且

與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簽訂收容照顧合約之老人福利機構、

住宿式長照機構、護理之家等合法立案安置機構。 

二、 基於福利不得重複請領原則，已獲准本項補助者，不得再重複領取

政府其他項目生活補助或津貼。原領取之補助或津貼優於本補助標

準者，依擇優領取原則，不予核定本項補助。 

三、 受補助個案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原核准補助，

如有溢領，應追回其補助： 

(一) 死亡。 

(二) 退住機構。 

(三) 福利身分變更且不符前項補助對象者。 

(四) 住院期間領取看護費用補助。 

(五) 補助經費未實際用於安置個案。 

四、 申請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者，應未聘本國籍看護工及外

籍看護工、尚未入住機構(含保護性安置)、未領有政府提供之其他

照顧費用補助(含住宿式服務使用者補助方案)、生活補助或津貼。 

五、 申請低收入戶公費安置者，應未聘本國籍看護工及外籍看護工、保

護性安置、未領有政府提供之其他機構補助及照顧費用補助(含住宿

式服務使用者補助方案)、生活補助或津貼。 

陸、 補助標準 

一、 低收入戶老人公費安置： 

補助對象 申請資格條件補助及補助金額 

※年滿 65 歲以

上、55-64 歲以

上原住民 

※身分別：低收

入戶列冊 

【私立】 

1. 無身心障礙證明、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第 2 類

聽覺障礙(b230)身心障礙證明：每月補助新臺幣

10,000元整。 

2. 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者或長照失能等級第 4 級至

第 6級者：補助費用為每月新臺幣 2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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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者或長照失能等級第 7 級至

第 8級者：補助費用為每月新臺幣 22,000元整。 

【公立】：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中區老人之

家、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1. 安養床 

每人每月核予補助新臺幣 10,000 元整，衛生福利

部負擔新臺幣 3,700元及本府負擔新臺幣 6,300元，實

際進住未足 1 個月者，以每月實際進住日數乘以每日

210元按月核計。 

2. 養護床/長期照護床 

每人每月核予補助新臺幣 21,000 元整，衛生福利

部負擔新臺幣 7,770 元及本府負擔新臺幣 13,230 元，

實際進住未足 1 個月者，以每月實際進住日數乘以每

日 441元按月核計。 

3. 失智床 

每人每月核予補助新臺幣 30,000 元整，衛生福利

部負擔新臺幣 11,100元及本府負擔新臺幣 18,900元，

實際進住未足 1 個月者，以每月實際進住日數乘以每

日 630元按月核計。 

註：公費進住者之機構費用，由機構及本府依各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等級之負擔比率辦理。 

二、 低收入戶列冊喪葬補助費： 

補助對象 申請資格條件補助及補助金額 

※年滿 65 歲以

上、55-64 歲以上

原住民 

※身分別：公費

低收入戶老人

安置對象 

無親屬者由機構負責殮葬，所需費用由宜蘭縣長期照

護服務管理所依相關規定補助最高新臺幣 3萬元整。

如老人死因可疑時，機構應報請檢察機關相驗後，始

得殮葬。 

三、 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 

補助對象  申請資格條件補助及補助金額  

※年滿 65 歲以

上、55-64 歲以

上原住民 

※身分別：家庭

一、 對象為年滿 65歲以上、55-64歲以上原住民，經

本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評估需接受長期照顧

機構服務，並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1.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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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收入按全家

人 口 平 均 分

配，每人每月

未達社會救助

法規定最低生

活費 1.5倍。 

 

社會救助法規定最低生活費 1.5倍之重度失能老人

（長照失能等級第 7級至第 8級）。 

2.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

社會救助法規定最低生活費 1.5倍之中度失能老人

（長照失能等級第 4 級至第 6 級），並經評估家庭

支持情形，確有進住必要者，得專案補助（符合

以下資格之一）： 

(1) 無扶養義務之人或扶養義務之人無扶養能力。 

(2) 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對其有扶養義務之人有疏

忽、虐待、遺棄、妨害自由等情事，致有生

命、身體、健康或自由之危難。 

(3) 無生活自理能力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

境的老人。 

(4) 戶內無親屬的獨居老人。 

(5) 其他特殊情形經照顧管理專員評估後之獨居老

人。 

二、 每人每月核予補助新臺幣 22,000元整。 

三、 核定補助後，由本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每年

進行失能程度評估，需持續符合重度失能者

（長照失能等級第 7級至第 8級）及計畫之福利

身分方得繼續補助；如核定補助次年度複評結

果為中度失能者（長照失能等級第 4 級至第 6

級），惟符合本計畫之專案資格者，得以專案簽

核辦理，若無符合資格者，將取消補助。 

柒、 申請應備文件 

一、 低收入戶老人公費安置 

(一) 宜蘭縣低收入戶老人安置申請調查表或宜蘭縣長期照顧服務申請

書。 

(二) 低收入戶證明。 

(三)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 入住證明（申請公立機構者不需檢附）。 

(五) 公、私立醫院體檢表正本（入住時提供予機構）。 

二、 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 

(一) 宜蘭縣長期照顧服務申請書。 

(二)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社會救助法規定

最低生活費 1.5倍證明者。（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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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私立醫院體檢表正本（入住時提供予機構）。 

捌、 申請程序 

一、 低收入戶老人公費安置 

【私立】採用無依老人或身心障礙證明等級及長照失能等級二者併

同實施，擇優申請方式辦理： 

(一) 無依老人或採身心障礙證明等級 

1. 申請人填寫宜蘭縣低收入戶老人安置申請調查表。 

2. 至本縣戶籍地公所提出申請。 

3. 經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審核資格後，發文通知申請人申請

審核結果。 

(二) 長照失能等級 

1. 申請人申請長期照顧服務，可透過下列方式之一申請： 

(1) 手機或市話撥打長照服務專線 1966，前 5分鐘免費。 

(2) 線上申請：https://ltc.ilshb.gov.tw/online/confirm 

(3) 臨櫃申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衛生所。 

(4) 自行下載宜蘭縣長期照顧服務申請書並填妥相關內容後，傳真

至本所 03-9359993。 

(5) 倘若服務對象住院中可逕洽醫院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2. 經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失能等級評估後，發文通知申請人

申請審核結果。 

【公立】依衛生福利部規範辦理： 

1. 申請人填寫宜蘭縣低收入戶老人安置申請調查表。 

2. 至本縣戶籍地公所提出申請。 

3. 經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初審後，函轉衛生福利部公費安置

機構進行申請，後續依公費安置機構審核結果通知申請人。 

二、 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 

(一) 申請人申請長期照顧服務，可透過下列方式之一申請： 

(1) 手機或市話撥打長照服務專線 1966，前五分鐘免費。 

(2) 線上申請：https://ltc.ilshb.gov.tw/online/confirm 

(3) 臨櫃申請：鄉鎮市公所社會課、衛生所。 

(4) 自行下載宜蘭縣長期照顧服務申請書並填妥相關內容後，傳真

至本所 03-9359993。 

(5) 倘若服務對象住院中可逕洽醫院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二) 經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評估失能等級後，發文通知申請人

申請審核結果。 

 

https://ltc.ilshb.gov.tw/online/con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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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補助費用撥付及核銷方式 

雙月撥付補助費用，並依實際執行之安置費撥付，每 2 個月之次

月 10日前，檢具資料向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申報前 2個月之服

務費用。 

壹拾、 經費來源：所需費用於該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